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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基于对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一铖先生（系陈阿裕之子）、陈萍淇女士（系陈阿裕之女）

计划自 2024 年 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本公司股份，拟累计增

持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00%，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5%（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1日披露

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为践行“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发展理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

控制人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一铖先生、陈萍淇女士通过其共同委托设立

的陕国投·金玉 20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公司 738,700股 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增持

金额为人民币 1,293.02 万元。本次增持前信托计划不持有公司股票。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一铖先生（系



陈阿裕之子）、陈萍淇女士（系陈阿裕之女）（以下统称“相关增持主体”）。 

陈一铖先生、陈萍淇女士系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的儿子、女儿，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其为陈阿裕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2、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714,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3%。其中： 

陈阿裕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107,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陈

一铖先生、陈萍淇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智能制造”）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84,799,6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8%；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瀚投资”）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6,807,9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华易智能制造及华瀚投资不参与本次增持计划。 

3、2024 年 1 月 3 日，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8,425,907 股回购股

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从 33.48%被动增加至 34.23%。除此情

形外，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增持

公司股份的情形。 

4、陈阿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

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和公

司股价稳定，相关增持主体拟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3、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 

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00%，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5%。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相关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本次增持计划顺利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2024年2月21日至2024年9月20日。增持期间

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

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安排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相关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为践行“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发展理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增持主体

通过其共同委托设立的陕国投·金玉20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

称“信托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公司

738,7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293.02万元。

本次增持前信托计划不持有公司股票。 

相关增持主体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可公司股票的长期投资价

值，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

或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

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相关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持续评估、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方案的相关举措，切实履行

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共同促进资本

市场平稳运行。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